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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補助作業 

常見問題 

一、補助項目與額度 

提問 1請問可否由府內不同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自行提案？ 

本案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並非直轄市、縣(市)政府某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所。因此，如有不同局處同時提案情形，可自行協

調推派單一窗口，或由府內計畫研考單位擔任總窗口代表府內提案；

轄內鄉(鎮市區)公所如有提案需求，可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相

關局處室擔任總窗口代表提案。 

提問 2請問公有建築空間定義為何？ 

公有建築空間認定部分，參照土地法第 4條及建築法第 6條規定「公

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鎮、市)有

之土地」、「公有建築物，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自治團體及具

有紀念性之建築物」。因此，原則上得以土地及建築物產權登記是否

為「公有」作為主要判斷依據。 

舉例 1：台灣鐵路管理局管有建築及土地產權登記為中華民國，即屬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 

舉例 2：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糖業公司管有建築及土地產權

登記為公司，即非屬公有。 

舉例 3：農漁會管有建築及土地產權登記為農漁會所有，即非屬公有。 

提問 3請問所謂基本裝修項目，與營運設備有何差異？ 

基本裝修項目主要係指一般建築物基本裝潢，通常包含基本管線、照

明、粉刷及地磚等項目。營運設備則較偏向生財工具概念，例如營業

用的咖啡機、冰箱、杯具及飲水機等。 

提問 4請問提案編列經費是否可超過 500萬？ 

依本案補助作業要點規定，每案補助經費原則以 500萬元為上限，實

際補助額度以本會核定補助金額為準，超出核定補助金額部分均由地

方政府自行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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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1：A地方政府原擬規劃編列 900萬元預算進行相關工作，如依

本案補助作業要點進行提案後，獲核定補助 500萬元，則 A

地方政府僅需再自行籌措 400萬元辦理。 

舉例 2：B地方政府獲核定補助金額 450萬元，依財力分級，需編列

配合款 50 萬元，如不另行籌措其他費用，則該案計畫總經

費為 500萬元。 

提問 5請問財力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的標準為何？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依財力狀況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支應。其補助依財力級次，最

高補助比率：第二級為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級為百分之八十、第四級

為百分之八十五、第五級為百分之九十。至於地方配合款之來源，可

由鄉(鎮)公所與縣(市)政府自行協調。 

二、審查期程與流程 

提問 1請問初審作業建議辦理期程為何？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收件截止(3月 16日)前自行衡酌實際執行情

形辦理。 

提問 2請問初審作業排列優先順序目的，和計畫提交的補件方式？ 

(1) 初審作業排列優先順序目的，主要係讓複審會議審查委員掌握地

方提案需求及重要性。 

(2) 在申請計畫提交部分，係採雙軌併行方式辦理，首先應以正式公

文將應備文件資料於 3月 16日(以發文日期為準)前送達本會，並

於 3月 16日下午 5點前，於報名網站填寫計畫簡要資料及電子檔

案之雲端網址(檔案應與紙本公文資料一致，如有不同，將以紙本

為準，逾期不受理)。 

(3) 如受到資安限制無法使用雲端系統，可另行聯絡及透過電子信件

等方式，請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協助上傳相關電子資料。此外，

公務信箱如有容量上限，建議提前且分批次提供檔案，並電洽專

案辦公室確認是否收到檔案。 

提問 3提案數量只有 1件時，是否仍須辦理初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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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提案計畫品質及確保計畫符合本案補助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提

案均應透過初審會議檢視初審檢核表應檢核事項(如計畫是否具備須

具備明確可行之營運方案等)。 

提問 4請問複審作業出席人員是否有限定身分別或人數？ 

考量疫情狀況尚不明朗，本會複審會議各縣市原則最多出席 5位，並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簡報說明，每案簡報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

則。 

三、應備文件 

提問 1請問電子檔案格式要在哪裡取得？ 

應備文件相關格式都在作業要點中，電子檔案則可由報名網站中下載

取得。 

提問 2請問如果該建築物歷史悠久沒有建照該如何處理？ 

本案公有建築空間以合法建築物為限，建議洽詢府內建管單位協處。

(如檢附足資證明建築物合法安全之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四、提案及審查原則 

提問 1請問已申請中央相關單位其他補助案，是否可再申請本案？ 

(1) 提案計畫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於權責，先行查核近五年內

有無向中央相關單位申請類似活化補助之情事，已獲得其他單位

補助者，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2) 已向本會或其他部會申請之補助，如內容未與本案補助作業要點

規定重複者，仍可提出申請。 

舉例：如已獲相關部會對事業營運主體之補助，仍可申請本案有

關公有建築空間基本裝修、空調等相關規劃設計及工程補助。 

(3) 與其他部會資源相互整合，將有助於提高本案執行效益。 

舉例：透過整體規劃，在申請本案補助用於公有建築物室內基本

裝修時，同步申請營建署「城鎮風貌」補助整理該公有建築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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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景觀，內外整體兼顧。 

提問 2請問如果公有建築空間較大，是否可分兩階段申請？ 

可以。 

舉例：4層樓公有建築物，可先針對 1樓室內空間提案申請，獲准補

助後，如營運狀況佳，可再提案申請 2樓室內基本裝修補助，依此類

推。公有建築物如為 400坪平面倉庫空間，亦可視事業營運需求先針

對局部空間(如 100坪)提出申請，後續再視營運成效擴充辦理。 

五、撥款原則及結案注意事項 

提問 1為何要等完成委外營運及發包後才可撥付第 1期款？ 

為確保公有建築空間日後持續自主營運，避免閒置，真正達到幫助地

方發展之效益，因此特別規定於本會核定補助後，必須檢附委外營運

合約等資料請撥第一期款。 

提問 2請問到哪裡填報計畫執行進度？ 

填報網站刻正積極建置中，預定計畫核定補助時完成(約 3、4月間)，

並將於完成後通知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